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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226破22号之一
2021年8月20日，本院根据亚太投资二号有限公司

(APACInvestmentIILimited)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馨
韵日用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馨韵日用品有
限公司无财产可供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
11月16日裁定宣告宁波馨韵日用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
波馨韵日用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1）浙0603破9号之一

本院根据杨振鹏的申请，于2021年4月16日裁定
受理绍兴柯桥兴廉农贸市场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
院查明：绍兴柯桥兴廉农贸市场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于
2021年7月15日、9月18日召开，经两次会议债权核查审
核确认的无异议债权11笔，合计金额为315259206.16
元。同时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债务
人财产（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等报告。2021年11月1日，
绍兴柯桥兴廉农贸市场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申请称，截
至报告日，共23户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申报金
额合计330248713.86元。绍兴柯桥兴廉农贸市场有限
公司的主要资产为位于绍兴市袍江天一农贸市场的49套
房屋，共计7403.39平方米。根据绍兴天泉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初步评估，在假设保持现有状态并持续使用的条件
下，绍兴柯桥兴廉农贸市场有限公司位于绍兴市袍江天一
农贸市场49套房屋评估价值约为9950万元。债务人资
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根据申报的债权，持生效裁判文书
申报的5户债权人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均未能执行清
偿。绍兴柯桥兴廉农贸市场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本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后，债权
人、债务人或者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
的出资人，未向本院提出重整申请，绍兴柯桥兴廉农贸
市场有限公司亦未向本院提出和解协议草案申请和解，
同时也未有第三人为绍兴柯桥兴廉农贸市场有限公司
提供足额担保或者为债务人清偿全部到期债务。本院
认为，绍兴柯桥兴廉农贸市场有限公司现企业资产现状
及债权登记结果证实其资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事实清楚。本院在受理申请人
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后，相关权利人未提出和解或者重
整程序申请且绍兴柯桥兴廉农贸市场有限公司亦不存
在宣告破产障碍的事由，绍兴柯桥兴廉农贸市场有限公
司作为企业法人符合宣告破产的法定条件。据此，本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
条的规定，于2021年11月16日裁定宣告绍兴柯桥兴廉
农贸市场有限公司破产。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6172号

熊顺花、陈结火：本院受理原告诸绍众与被告熊顺
花、陈结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初6172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6173号

陈结火、熊顺花：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克平鞋材有限
公司与被告陈结火、熊顺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初6173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7640号

路巧玉：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被告路巧玉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2月17日9
时00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8217号

陈景：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与被告陈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2年2月16日9时30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6402号

黄信铸：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鸣
阳支行诉黄圣通和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640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1142号

金利伟、赵金红：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步步牛鞋业有
限公司与被告金利伟、赵金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国
外，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七条第(八)项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1民
初1142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2412号

池万进: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与被告池万进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国外，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七条第(八)项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1民初
2412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24民初3160号

沈铁海:本院对原告宋建雄诉波告沈铁海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424民初31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3504号

费海荣：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恒通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费海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不
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
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
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3747号

庄小卫:本院受理原告安吉县国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与被告姚称意、庄小卫追偿权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523民初374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姚称意、庄小卫给付原告
安吉县国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垫付款212775.76元及利息
(以212775.76元为基数，从2021年4月23日起按年利率
6.525%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实现债权费用10000元，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245元，由被告姚称意、庄小卫负
担，因原告已预交，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
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1破2号之二

2021年10月22日，湖州魔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经管理人调查查明湖州魔方
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为5045.57元，已发生
破产费用5965.2元，债务人财产明显资不抵债且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请求本院:终结湖州魔方教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湖州魔方教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审核查明湖州魔方教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资产明显资不抵债，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对
湖州魔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宣告破产。债务
人财产明显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根据法律规定，应当
及时终结湖州魔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一
百零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终结湖州魔方教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1破8号之一

2020年9月1日，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被申请人浙江绿宝石化能源有限公司资不抵债，资产无
法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浙江绿宝石化能源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本院依法审查后裁定受理。本院查
明:被申请人浙江绿宝石化能源有限公司于2008年9月
16日在德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注册资本为
3018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位于浙江
省德清县新市镇梅林村(原梅林瓦砖厂)。根据管理人查
明情况表明，浙江绿宝石化能源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
产为账户余额169911.3元，确认的到期债权为
153139742.7元，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明显
资不抵债，据此，管理人向法院申请对浙江绿宝石化能
源有限公司进行破产宣告。本院认为:浙江绿宝石化能
源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
态，符合法定破产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宣告浙江
绿宝石化能源有限公司破产。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02破29号之一

2021年8月9日，本院根据谢关硕的申请裁定受理
金华市京暄融种养殖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本案已

发生公告费等破产费
用，债务人金华市京暄融
种养殖有限公司可供清

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金华市京暄融
种养殖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告金华市京暄融种养殖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1年11月15日裁定宣告金华市京暄融种养
殖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市京暄融种养殖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3968号

金仁铁: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老陈饰品配件商行为
与被告金仁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2民初13968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2830号

章岳祥：本院受理原告武义县康达五金制造有限公
司管理人与章岳祥、章岳良、谢银武股东损害公司债权
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1、请求判
令被告章岳祥、章岳良、谢银武对武义县康达五金制造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尚未清偿的159800902.08
元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所得相关财产归入破产
财产；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2月23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83破19号

因东阳市金艺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依照经本
院确认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对东阳市金艺科技有限公
司的破产财产分配完毕，并提请本院裁定终结破产程
序，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
条之规定，于2021年11月16日裁定终结东阳市金艺科
技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53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东阳市海天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21年11月19日裁定受理东阳市凯麒工贸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东阳明鉴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为管理人。东阳市凯麒工贸有限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
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
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薄、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
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债权人
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东阳市凯麒工贸
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人民北
路碧水名府3号楼308室，联系电话:15258929409金
女士)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2年1月5日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
法院第9审判庭(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人民北路56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
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
件，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
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
交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620号

应良友、吕玉球:本院受理原告王丽君与被告吕玉
球、应良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吕玉球、应良友归还原告王丽君借款100000
元并支付利息及逾期利息(利息从2018年12月12日起
至2020年3月10日止，逾期利息从2020年3月11日起
至2020年8月19日止，均按月利率1.5%计算，从2020
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98元，公告费850元，
合计4048元，由被告吕玉球、应良友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942号

郑光鑫:本院受理原告陈哲美与被告郑光鑫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郑光鑫归还
原告陈哲美货款95000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自2021
年6月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款限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5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2900元，由被告郑光鑫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103号

杨定中:本院受理原告李彩球与被告杨定中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84民初
41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杨定中归还原告
李彩球借款15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76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杨定中负担。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205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82民初5557号

潘太龙（33032419******5591）：本院受理原告
上官彩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离开原址，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82民
初5557号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潘太龙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上官彩富借
款1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上官彩富已交纳浙江法制报社
刊登送达诉状副本等诉讼文书公告费260元；送达判决
书公告费以上官彩富实际交纳数额确定），由潘太龙负
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0)浙1127破1号

因景宁畲族自治县三金印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
基本分配完结，管理人现提请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1年11月18日裁定终结景宁畲族自治县三金印刷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嘉兴世博建设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唐燕诉你单位
劳动争议一案[浙海盐劳人仲案（2021）201号]，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组庭人员及开庭通知书、回避申请书、申请书
副本、仲裁告知书、证据副本、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和15日内。本委定于2022
年1月26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浙江省海盐县
武原街道长潭路66号海盐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一楼
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
席裁决。特此公告。 海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1月26日

陕西博纳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熊皇越
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浙海盐劳人仲案（2021）172号]，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组庭人员及开庭通知书、回避申请书、申请书
副本、仲裁告知书、证据副本、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和15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
月2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浙江省海盐县武原
街道长潭路66号海盐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一楼仲裁
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
裁决。特此公告。 海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1月26日

仲裁公告

寻
亲
公
告

某 男 婴 ，2021
年 10 月 5 日出生，
2021 年 10 月 5 日
上午 9 点被发现遗
弃 在 义 乌 市 大 陈
镇杜桥村。

某女婴，2021年
10月18日出生，2021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3
点被发现遗弃在义
乌市佛堂镇靠华振
纸业边的农田里。

望上述孩子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义乌市
儿童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联系电
话：85435115 义乌市儿童福利院

2021年11月26日

遗嘱人邵建胜（女，1953 年 1 月 6 日出生，已于 2021 年
6 月 27 日因病死亡）于 2021 年 6 月 5 日立有自书遗嘱一
份，该遗嘱主要内容为：杭州市朝晖一区 6 幢 504 室的
房产由邵越、尤佳、冯力燕共同继承；其名下工商银行
（6222031202002321338）、中国银行（6217866200003232637）
账户内的存款及股票账户的股票、基金变现后支付给华惠芬、
姚伯顺、张敏、陈建中、罗树范、骆丹、宋建蓉等人，共计16万，若
有结余归邵越继承；指定骆丹为遗嘱执行人。现骆丹根据上述
遗嘱向本处申请遗嘱检认及遗产管理人身份确认的公证，上述

受遗赠人根据上述遗嘱向本处申请办理继承上述遗产公证。
现本处通过公告向邵建胜的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

人告知上述事项，相关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对上述公证申请向本处提出书面
异议。如到期未收到书面异议，本处将根据骆丹及上述受
遗赠人的申请出具公证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清泰街348号雪峰大厦3楼
联系人：李冰、吴柳佳、叶丹
联系电话：0571-87822485/0571-86636978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互联网公证处
2021年11月26日

公 告

浙 江 驰 明 律 师 事 务 所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1330000583556640B，原组织形式为“个人所”现拟转换组

织形式，变更后组织形式为“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变更
之前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均由变更之后的普通合伙律师
事务所享有和承担，特此公告。

浙江驰明律师事务所
2021年11月26日

组织形式变更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家德家居有限公司单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的更正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2021年9月26日在浙江

法制报第11版刊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家德
家居有限公司单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现将处置公告更正如下：

原公告内容：截至2021年9月10日，该户债权总额为20,182.99万元，其中本
金为13,999.98万元，利息（含复利、罚息）3,693.82万元（计算截至2021年9月10
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
为准），迟延履行金2,489.2万元。

更正为：
截至2021年9月1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20,044.93万元，其中本金为13,

999.98万元，利息（含复利、罚息）3,555.76万元（计算截至2021年9月10日，之后
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裁判则以生效的法院生效文书内容为准），
迟延履行金2,489.2万元。

其余内容均不变。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长城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

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实际转

让以最终竞价公告内容为准。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167876
联系人：蒋女士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11月26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杭州睿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杭州睿奇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睿奇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杭州睿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从
公告之日起向杭州睿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
书所确定的义务。 （单位：人民币元）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3.上述债权的利息计算至2020年3月20日，债权实际金额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

具体金额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23、0571-89800111
特此公告。

杭州睿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11月26日

企业名称

龙飞集团有限公司

原债权银行

工行乐清支行

借款合同编号

2017年(乐清)字00083号；2017年(乐清)字00306号；2018年(乐清)字00037号；2018年(乐清)字00052号

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余额

46712452.68

截至基准日的利息、罚息、复利

8300735.81

迟延履行产生的滞纳金

2297084.86

担保情况

保证人：上海博恩世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林楼飞、赵秀琴、凯尔达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人：龙飞集团有限公司


